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-夜色经济带项目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系统性打造，填补竹公溪滨水文旅功能的短板，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，为乐山文旅升级与城市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将启动实施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-夜色经济带项目。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，现就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-夜色经济带项目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-夜色经济带项目的建设，落实国家文旅融合战略与地方生态文旅规划，推动滨水生态与文旅功能协同发展；完善城市滨水公共服务，满足市民高品质休闲需求；提升流域生态韧性，保障城市滨水安全；带动区域文旅消费，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。

工作任务

乐山市竹公溪流域文旅综合提升项目-夜色经济带项目包含春溪柏溪公园核心段照明光彩工程，规模约1.2km，含景观照明系统、建筑照明系统、艺术装置、灯光水秀系统、沿途雾森系统、滨水沿岸灯光系统、沿线建筑天际线灯光等；黑桥至体育中心下游段照明光彩工程，规模约2.63km，范围约含景观灯光系统、雾森系统、桥梁灯光系统、水幕投影系统、建筑天际线灯光等。 
该项目手续齐全，为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内项目，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金融机构借款，项目具备实施启动条件。

三、项目实施
（一）实施方式。由乐山市市中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业主，按程序开展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招标。 
（二）项目内容。春溪柏溪公园核心段照明光彩工程，规模约 1.2km，含景观照明系统、建筑照明系统、艺术装置、灯光水秀系统、沿途雾森系统、滨水沿岸灯光系统、沿线建筑天际线灯光等；黑桥至体育中心下游段照明光彩工程，规模约 2.63km，范围约含景观灯光系统、雾森系统、桥梁灯光系统、水幕投影系统、建筑天际线灯光等。 
（三）项目资金及来源。项目投资约35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及金融机构借款。 
（四）实施模式。按程序开展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招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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